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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行數 內容 

113 第 1-2 行 …，並預計於 2022 年 5 月 1 日施行 …，並預計於 2022 年 5 月 1 日施行 

137 表 7.6 

年度 

按行業區分 按從業身分區分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雇主 
自營 

作業者 

無酬家屬 

工作者 
受僱者 

1971 35.1 29.9 35.0 2.9 25.9 18.5 52.7 

1981 18.8 42.4 38.8 4.5 20.8 10.4 64.3 

1991 13.0 39.9 47.1 5.1 18.6 9.1 67.1 

2001 7.5 36.0 56.5 5.2 15.8 7.3 71.7 

2011 5.1 36.3 58.6 4.5 12.4 5.4 77.8 

2019 4.9 35.6 59.6 3.9 11.5 5.0 79.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修改為： 

年度 

按行業區分 按從業身分區分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雇主 
自營 

作業者 

無酬家屬 

工作者 
受僱者 

1971 35.1 29.9 35.0 2.9 25.9 18.5 52.7 

1981 18.8 42.4 38.8 4.5 20.8 10.4 64.3 

1991 13.0 39.9 47.1 5.1 18.6 9.1 67.1 

2001 7.5 36.0 56.5 5.2 15.8 7.3 71.7 

2011 5.1 36.3 58.6 4.5 12.4 5.4 77.8 

2021 4.7 35.5 59.8 3.9 11.4 4.6 80.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22)，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138 
第二段倒

數第 2 行 

…近年統計結果均超過 10%（行政院

主計總處，2020） 

…近年統計結果均超過 10%（行政院

主計總處，2022） 

171 表 8.1 

年別 

按戶數五等分位組之 

所得分配比（%） 
最高 20%所得 

組為最低 20% 

所得組之倍數 

Gini 係數 

最低 20%所得組 最高 20%所得組 

1970 8.44 38.69 4.58 0.294 

1980 8.82 36.80 4.17 0.278 

1990 7.45 38.60 5.18 0.312 

2000 7.07 39.23 5.55 0.326 

2010 6.49 40.19 6.19 0.342 

2018 6.66 40.51 6.09 0.338 

註： Gini 係數愈高，代表所得愈不平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9），107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修改為： 

年別 

按戶數五等分位組之 

所得分配比（%） 
最高 20%所得 

組為最低 20% 

所得組之倍數 

Gini 係數 

最低 20%所得組 最高 20%所得組 

1970 8.44 38.69 4.58 0.294 

1980 8.82 36.80 4.17 0.278 

1990 7.45 38.60 5.18 0.312 

2000 7.07 39.23 5.55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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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6.49 40.19 6.19 0.342 

2021 6.58 40.45 6.15 0.341 

註： Gini 係數愈高，代表所得愈不平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22），110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203 第 2 行 2017 年 12 月修正….。修正為：2023年 1月…. 

203 第 10 行 

(3)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

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修正為：(3) 拍攝、製造、散布、播送、交

付、公然陳列或販賣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

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及(4)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

情之伴遊、伴唱、伴舞或其他類似行為（第 2條第 1項）。 

204 第三行 

……..，知有本條例應保護之兒童或少年，或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人，應即

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第五條所定機關或人員報告。修正

為： 

….於執行職務或業務時，知有被害人，應即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至遲不得超過 24小時。 

204 第七行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知悉或透過網

路內容防護機構、其他機關、主管機關而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情事，應

先行移除該資訊，並通知警察機關且保留相關資料至少九十天，提供司法

及警察機關調查（第 8 條第 1 項）。修正為：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

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及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透過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主管機關、警察機關或其他機關，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情事，應先行限

制瀏覽或移除與第四章犯罪有關之網頁資料（第 8條第 1項）。前項犯罪網

頁資料與嫌疑人之個人資料及網路使用紀錄資料，應保留 180日，以提供

司法及警察機關調查（第 8條第 2項）。 

303 

 

 

 

 

最後一段

（倒數 1-5

行） 

整段刪除，修正為：為擘劃我國性別平等政策方向，行政院於 2011 年函頒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內容涵蓋 7 大領域之政策願景與內涵，以及 255 項

具體行動措施，作為我國性別平等政策最高指導方針；為與時俱進、回應社

會各界建議，於 2017 年將具體行動措施修正為 221 項；另於 110 年 5 月再

次修正函頒，整體架構包括「前言」、「願景」、「理念」、「政策目標」、「推動

策略」、附則；原綱領 7 大領域之政策願景與內涵，以及 221 項具體行動措

施，凝聚為 6面向、33項推動策略（詳文請參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 

305 第 10 行 
….2015 年 12 月修正之現行條文計 25 條，….。修正為：2023 年 1 月修正之

現行條文計 56 條，茲將主要條文摘述如下。 

305 

最後一段

（倒數 1-6

行） 

整段刪除，修正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整合所屬警政、教育、衛生、社政、勞

政、新聞、戶政與其他相關機關、單位之業務及人力，設立性侵害防治中

心，並協調相關機關辦理下列事項：（1）提供 24小時電話專線服務；（2）

提供被害人 24小時緊急救援；（3）協助被害人就醫診療、驗傷及採證；

（4）協助被害人心理治療、輔導、緊急安置與法律諮詢及服務….（第 6條

第 1項）。前項性侵害防治中心得與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合併設立，並應配置

社會工作、警察、衛生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其組織，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第 6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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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第一段刪

除（第 2-5

行） 

整段刪除，修正為：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期應實施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至少 2小時

（第九條第 1項）；幼兒園應實施性侵害防治教育宣導（第九條第 3項）；

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之組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數達 30

人以上者，應定期舉辦或督促所屬人員參與性侵害防治教育訓練（第九條

第 4項）。 

法院、檢察署、司法警察機關及醫療機構，應由經專業訓練之專責人

員處理性侵害案件（第 10條第 1項）；前項經專業訓練之專責人員每年應

至少接受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課程 6小時（第 10條第 2項）。 

306 

第二段刪

除（第 7-

12 行） 

整段刪除，修正為：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

察人員、勞政人員、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矯正人員、村（里）幹事

人員、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

犯罪情事者，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

過 24小時（第 11條第 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第一項通

報時，應即派員評估被害人需求及提供服務（第 11條第 3項）。 

306 補上 

1.限制瀏覽或移除網頁：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及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透過網路內容防護機構、主管機關、警察機關

或其他機關，知有性侵害犯罪嫌疑情事，應先行限制瀏覽或移除與犯罪有

關之網頁資料（第 13條第 1項）；前項犯罪網頁資料與嫌疑人之個人資料

及網路使用紀錄資料，應保留一百八十日，以提供司法及警察機關調查

（第 13條第 2項）。 

306 

 

倒數第 10-

12 行 

1.不得拒絕診斷和開立證明：….（第 10 條第 1 項）…. （第 10 條第 2

項）…修正為：2.不得拒絕診斷和開立證明：….（第 14條第 1項）…. （第

14條第 2項）… 

306 倒數 3-6 行 

整段刪除，修正為： 

3.保密及禁止揭露被害人資料：因職務或業務上知悉或持有被害人姓名、出

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予保密（第 15條第 1項）；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

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第 15條第 3項）。 

306 倒數 1-3 行 

整段刪除，修正為： 

4.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相關資訊：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

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

訊（第 16條第 1項）。 

306 

 

倒數第 7-9

行 

整段刪除，修正為： 

5.被害人之驗傷與取證：對於被害人之驗傷及採證，….應經被害人之同意，

被害人為心智障礙者、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應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

資訊，受監護宣告者並應取得其監護人同意；被害人為未滿 12歲者，應經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第 17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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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前 3 段

（第 1-11

行） 

整段刪除，修正為： 

6.偵察、審判之陪同和協助：（1）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

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或

其信賴之人，經被害人同意後，得於偵查或審判時，陪同被害人在場，並

得陳述意見（第 18條第 1項）；（2）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時，除顯無必要

者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於偵查或審判時陪

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第 18條第 3項）；（3）兒童或心智障礙之被害人

於偵查或審判中，經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

認有必要時，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第 19條第 1

項）。 

307 第 12 行 
8.審判不公開：….（第 18 條），修正為：7.審判不公開：….（第 27條第 1

項） 

307 第 13-15 行 9.被害人補償原則：…….，修正為：整段刪除 

 

 


